合同编号:

技术委托开发合同

项目名称：                                
委托方(甲方)：                             
受托方(乙方)：       山东农业大学          
签订地点：                                 
填  写  说  明

一、本合同为技术开发（委托）合同示范文本，仅供参考。

二、本合同书适用于一方当事人委托另一方当事人进行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或者新品种及其系统的研究开发所订立的技术开发合同。

三、签约一方为多个当事人的，可按各自在合同关系中的作用等，在“委托方”、“受托方”项下（增页）分别排列为共同委托人或共同受托人。

四、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本合同书未体现出的双方关心的事宜，可在合同中增加相关条款，与事实不符的文字，可以修改或删除。

五、当事人使用本合同书时约定无需填写的条款，应在该条款处注明“无”等字样，或者删除。

六、为简化合同，可将双方信息的关键性信息放在封面，但双方信息至少包括住所地、法定代表人、联系人、联系电话。

七、合同正文中的注释性文字，可以删除。

八、签字页日期务必手写，请确保签字日期的一致性。

九、签字页双方的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处，只有法定代表人可以签章，其他人须签字。
十、本页仅为填写说明，合同正式文本中不必包含本页。

技术委托开发合同

委托方(甲方)：                                                       

住  所  地：                                                       

法定代表人：                                                         

项目联系人：                                                       

通讯地址：                                                          

电    话：                    传    真：                             

电子信箱：                                                       

受托方(乙方)： 山东农业大学                                           

住  所  地：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岱宗大街61号                     

法定代表人： 冷畅俭                                               

项目联系人：                                                        

通讯地址：                                                         

电    话：                    传    真：                        

电子信箱：                                                      

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开展专项研究开发，并支付研究开发经费和报酬，乙方接受委托并进行此项研究开发工作。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第一条  本合同研究开发项目的要求如下：

1．项目名称：                                                   
2．开发目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明为何开发，采用了什么技术手段，与其他类似的产品或技术相比有何优越性，实现了怎样的效果）。

3．技术指标：                                                   
4．技术方法和路线：                                              
5．交付成果的形式与方式：                                     
第二条  开发期限及开发工作进度安排：

开发期限：（具体的起止日期）
1．                                                               
2．                                                               
3．                                                               
第三条  甲方应向乙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及协作事项如下：

1．技术资料清单：                                          

2．提供时间和方式：                                        

3．其他协作事项：                                          

4．本合同履行完毕后，上述技术资料按以下方式处理：                     

第四条  甲方应按以下方式向乙方支付研究开发经费和报酬：

1．研发经费总额为                                       
2．研发经费由甲方     （一次、分期或提成）支付乙方。具体支付时间如下：

（1）                                                             
（2）                                                             
（3）                                                             
发票抬头：                                                  
甲方税号：                                                      
乙方开户银行： 建行泰安山东农业大学支行                         

乙方银行账号： 37001698108050000263                              
第五条  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将本合同项目部分或全部技术开发工作转让第三人承担。甲方同意，乙方可以将下列技术开发工作由第三人协助完成：                   

1．                                                               
2．                                                               
3．                                                               
第六条  发生下列事件，影响开发工作正常进行，事件发生方或发现方应及时向另一方提出合同变更或终止请求，另一方应当在30日内予以答复：

1．发生不可抗力事件。

2．作为研究开发标的的技术已经由他人公开。

3．存在技术风险，现有技术水平和条件下存在难以克服的技术困难，导致开发失败或部分失败。

4．                                                               
认定技术风险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技术风险的存在、范围、程度及损失大小等。认定技术风险的基本条件是：

1．本合同项目在现有技术水平条件下具有足够的难度。

2．乙方在主观上无过错且经认定研究开发失败为合理的失败。

第七条  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合同应遵守的保密义务如下：

甲方：

1．保密内容：                                                   
2．涉密人员范围：                                                

3．保密期限：                                                    

4．泄密责任：                                                    

乙方：

1．保密内容：                                                  
2．涉密人员范围：                                               

3．保密期限：                                                    
4．泄密责任：                                                    
第八条  开发成果验收：

1．开发工作成果的验收方法：（□甲方组织验收  □甲乙双方共同验收  □委托第三方验收）。

2．验收的时间和地点：                                  
第九条  乙方应当保证其交付给甲方的开发成果不侵犯任何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第十条  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合同所产生的研究开发成果及其相关知识产权权利归属，按下列第   种方式处理：

1．   （甲、乙、双）方享有申请专利的权利。专利权取得后的使用和有关利益分配方式：                                          
2．按技术秘密方式处理。有关使用和转让的权利归属及由此产生的利益按以下约定处理：

（1）技术秘密的使用权：                                           

（2）技术秘密的转让权：                                           
（3）相关利益的分配办法：                                         

双方以本合同有关的知识产权权利归属特别约定如下：                    
第十一条  乙方不得在向甲方交付研究开发成果之前，自行将研究开发成果转让给第三人。

第十二条  乙方完成本合同项目的研究开发人员享有在有关技术成果文件上写明技术成果完成者的权利和取得有关荣誉证书、奖励的权利。

第十三条  乙方利用研发经费所购置与开发工作有关的      （设备、器材、资料、样机等）资产，归   方所有。

第十四条  双方确定，乙方应在向甲方交付研究开发成果后，根据甲方的请求，为甲方指定的人员提供技术指导，或提供与使用该研究开发成果相关的技术服务。

1．技术服务和指导内容：                                         
2．地点和方式：                                                 
3．费用及支付方式：                                                 
第十五条  双方确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造成研究开发工作停滞、延误或失败的，按以下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1．甲方不按合同约定按时支付研发经费，每延迟1天，按应付金额的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2．    方违反本合同   约定，应当                     
3．    方违反本合同   约定，应当                     
4．双方联系人及时沟通，必要时提供书面说明函，征得对方同意的，不属于违约。
第十六条  双方确定，甲乙方有权利用按照本合同约定提供的研究开发成果，进行后续改进。由此产生的具有实质性或创造性技术进步特征的新的技术成果及其权利归属，由     （改进方、甲方、乙方、双方，此处不是改进方的，前面需要约定一个年限）方享有。具体相关利益的分配办法如下：                         
第十七条  双方约定本合同其他相关事项为：未经乙方书面授权，甲方在广告宣传及商业活动中，不得擅自使用乙方学校名称、商标、标识等，不得作出任何引起误解或引起混淆的行为，使他人误认为甲方是乙方关联企业或其他实质性关系单位。

第十八条  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必要时签订补充合同或终止合同。协商不成的，依法向    （甲方、乙方、原告方、被告方、签约）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九条  本合同一式    份，甲方执   份，乙方执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名）

乙方：
山东农业大学
（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名）

项目负责人：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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